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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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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7022期

浙江销售2602868元，返奖额218504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86275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976元

浙江中奖注数

1862

0

1408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0 2 8

福彩15选5
第2017022期 投注总额：571622元

奖池累计65.014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28

6170

奖金

0元

1416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5 07 11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10期
全国销量:350388682元 浙江销量：2519481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义乌），19注二等奖（杭州5
注，嘉兴4注，湖州、台州、温州各2注，金华、宁波、义
乌、衢州各1注）。奖池累计9.1427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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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30注

231注

3466注

144618注

2086062注

14760868注

奖金

5251359元/注

40805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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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公告
玉环保强执催【2016】第25号

王 玉 云（洗 泥 芯 加 工 点），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332627195112093453，未报批环评，未建污染防治设
施，擅自投入洗泥芯生产。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局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本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规定，催告你限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10
日内自觉履行玉环环罚字【2015】71号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停止洗泥芯生产，罚款人民币壹万捌仟元
整）。你有权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向我局提
出陈述和申辩。

玉环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1月24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7年1月19日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
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
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
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

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蓝小姐：13828849099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0571-86556763

2017年1月24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元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泰元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75211313072

担保人名称

金华市泰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汪贡春；芦开宏；童志盛；金华市灯饰市场开发有限
公司；汪贡华；王黎宏；余有昌；梅淑渊;吕照芳;李韩。

担保合同编号

XC67675292513072-1；XC67675292513072-2；
XC67675292513072-3；XC67675292513072-4；
XC67675299912075-1；XC67675299912075-2；
XC67675299912075-3；XC67675299912075-4

债权截至2015年3月21日24时本金余额（单位：元）

13,000,000.00

债权截至2015年3月21日24时利息金额（单位：元）

946,137.44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经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指定，作
为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的管理人，在处置
力士名下资产时，有六个商标注册号分别为 323824，
4346761，4346762，4346763，9824372，9840016 可公开转让。
经管理人向各债权人询价，债权人杭州闲林振中机械厂愿
意以人民币31万元的价格购买该六项商标。为体现公开、
公平原则，维护各债权人合法权益，管理人现向社会各界公
告，有购买意向并且愿意以高于人民币31万元的价格受让
该六项商标的，可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与管理人联系。
联系人：叶笑茜律师 15205811517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98号绿地运河商务中心五
号楼八层

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月24日

商标权转让公告

仲
裁
公
告

海宁凯泰手袋制造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林熠红、戚雪平、冯永燕、徐
文娟、常雪、唐薇、顾佳明、陈芳、封娟、吴佳与你单位赔偿金争议一案(海劳仲案字
[2017]第018号)，现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庭组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限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
送达。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为答辩期。本委定于2017年2月20日上午9时在海宁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二号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宁市硖石街道康乐路158号（党
校西侧））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活动，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宁凯泰手袋制造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牛志刚等77名申请人与你单位经

济补偿争议一案(海劳仲案字[2017]第022号)，现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限自公告之日起10日
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为答辩期。本委定于2017
年2月20日下午14时在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号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宁
市硖石街道康乐路158号（党校西侧））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活动，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月24日

送达公告
玉环保强执催【2016】第23号

刘 自 涛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342421196508107230，未 采 取 无 害 化 措 施 ，擅 自
焚 烧 抛 光 灰 。 你 在 法 定 期 限 内 未 申 请 行 政 复
议 或 提 出 行 政 诉 讼 ，又 不 履 行 本 局 作 出 的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 本 局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规定，催告你限自接到本
公 告 之 日 起 10 日 内 自 觉 履 行 玉 环 环 罚 字
【2016】4 号行政处罚决定（罚款人民币肆万陆
仟元整）。你有权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 7 日内
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

玉环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1月24日

关于查找弃婴和儿童生父母的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

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
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
内，请弃婴和儿童的生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
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7年1月24日

联系电话：宁波市恩美儿童福利院：0574-87586276

某 女
孩，2014 年
4 月 1 日出
生（估），
2014 年 6
月 13 日 发
现 被 遗 弃
在 宁 波 市

江东区庆安会馆后草坪上，唐
氏综合征。

（2016）浙0102民初4232号
戴银花、陈勇: 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64号

嘉兴市联铁贸易有限公司、余运卿、何先彬、嘉
兴市沪煌贸易有限公司、徐年春、叶周珠、嘉兴市逸
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周龙霞、郑桂学、嘉兴市何旺
贸易有限公司、何芳永、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励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沪宝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求业钢铁有限公司、张诗团、王慎兰：
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34号

卢家杜、黄雅平: 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659号

徐秋珍：本院受理原告赵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775号之一

方友扬：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7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511号

陈文杰：本院受理原告朱建与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违约金。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3221号

董晓琼：本院执行的（2016）浙0106执3221号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与董晓琼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06 执 3221 号执行裁定书及杭
州登鑫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杭登房估（2016）S字第
00346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本院（2016）浙 0106 执
32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董晓琼名下
位于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星星港湾花园听涛居44
幢7单元房产；杭登房估（2016）S字第003460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载明：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星星港湾
花园听涛居44幢7单元房产市场价值为1570000元，
司法处置价为1256000元。上述裁定书及估价报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天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322号

龚余祥、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崔卫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732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39号

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克
雷森电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0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60号

金晶晶：本院受理原告张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
民初47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095号

林德美：本院受理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深圳
捷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625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601号

卢翔：本院受理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深圳捷
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
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625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06号

温岭市金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金汇实业
有限公司、浙江路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扬：本院
受理原告来关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4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133号

诸暨市安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赵建安：本院
执行的（2016）浙 0106 执 4133 号住贸工程机械商贸
（上海）有限公司与诸暨市安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赵建安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6 执
4133号执行裁定书及杭州裕鼎二手车评估有限公司
裕鼎二手车 2016 第 10-012 号评估报告书。本院
（2016）浙0106执41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诸暨
市安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赵建安所有小松
PC220-8M0挖掘机（机身号：DBBG8868）一台；裕鼎
二手车 2016 第 10-012 号评估报告书载明：小松
PC220-8M0挖掘机（机身号：DBBG8868）市场价值
为678665元，司法处置价为542932元。上述裁定书
及评估报告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
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027号

徐文龙：本院受理原告柯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6日9时30分于本
院三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156号

陈利华、杭州利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胡金
娣：本院受理的原告沈维华诉被告陈利华、杭州利华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胡金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17156号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6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200号

邵峰：本院受理尹海彪诉邵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的三十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8日9时在本院余杭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则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22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崇
化村26组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4日上
午10时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092号

章天明：本院受理原告郑云长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尤
伟锋起诉请求:1、判令你归还借款500000元、支付利
息（自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
月利率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你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
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093号

章天明：本院受理原告郑云长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
尤伟锋起诉请求:1、判令你归还借款 16000 元；2、
本案诉讼费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8日上午9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9582号

杭州洗涤设备总厂、杭州农垦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土地储备中心诉被
告杭州洗涤设备总厂、第三人杭州农垦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1日9
时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919号

马宏：本院受理原告余忠卫诉被告马宏、浙江昆
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一五研究所（追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追加当事人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
月3日9时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078号

李保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淑江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
民初7078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第18条、第21条、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176条、第179条、第18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
李保德支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台州淑江分公司代偿款23320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二、被告李保德支付原告浙江
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淑江分公司
以2332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自2016年8
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三、被告李保德支
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
淑江分公司律师代理费3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30 日内付清。四、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淑江分公司对被告李保德名
下的浙 J2VT78 号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843 元，由被告李保
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州市富阳区
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遗失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鸿飞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1199510814026， 流 水 号
10452354，声明作废。


